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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温州市土壤和固体废物技术

服务中心、温州市危险废物技术服务协会、浙江中环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

设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肖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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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危险废物收贮运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微危险废物收贮运服务的总体要求、服务保障、服务提供、运维管理、评价与改进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小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的服务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5 包装容器 钢桶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8191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J 20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微危险废物

企事业单位年产量不超过10t的的危险废物。

注：企事业单位主要为工业企业，以及机动车维修点、科研机构和学校实验室等社会源单位。

3.2

小微危险废物收贮运单位

从事小微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运输等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收贮运单位”）。

4 总体要求

4.1 小微危险废物的收贮运应符合 HJ 2025 的规定。

4.2 应按照“服务为主、就近解决”的原则开展收贮运服务，收集范围应符合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的

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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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获得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并与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处置

合同。

4.4 应按照距离最短、生态环境影响最小，避开医院、学校和居民区等人口密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的原则，合理规划运输路线。

5 服务保障

5.1 贮存场地

5.1.1 贮存场地宜在工业园区内选址，应为二类以上工业用地或危险品仓储用地，并符合 GB 18597、

GB 50016、GB/T 50046、GB 50057 的规定。

5.1.2 应合理规划贮存区、称重区、卸货区等收贮运功能区域，贮存区贮存面积不应低于 1000m
2
。

5.1.3 贮存场地地面应做好硬化及防扬撒、防流失、防渗漏措施，防渗漏宜采用环氧树脂、HDPE 膜或

其他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地坪涂料。

5.1.4 贮存区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属性、危险特性等，分质分类分区贮存，配备可燃气体、有毒

有害气体、烟感、温度热感等探测报警装置和导静电的接地装置，宜配套全自动货架式立体密闭仓库、

全自动送风系统、全自动棚顶等自动化设施。

5.1.5 贮存区应设置导流沟及足够容积的收集池。

5.1.6 贮存设施不应采用地下或半地下式储池、储罐，涉及围堰的，围堰高度应与储罐总体积相匹配，

围堰应防渗。

5.1.7 卸货区应设置粉尘、挥发性废气收集设施。

5.1.8 贮存场地应配备消防设施、应急设备等，并在贮存区醒目位置设置符合 HJ 1276 规定的危险废

物标识，同时设置危险废物危险告知牌和相关管理制度。

5.2 收运车辆

5.2.1 收集环节的社会源危险废物、固态危险废物及 5t 以下密闭容器包装的液态、半固态危险废物，

可采用防扬散、防溢漏的密闭厢式普通货运车辆收集运输。

5.2.2 收集环节的运输车辆应配置卫星定位系统、专用防渗装备及消防器材物资，在驾驶室、车辆周

围配备视频监控设施，并与温州市小微危废统一收运云平台联网。

5.2.3 收集环节的运输车辆车体两侧宜统一设置“温小微”LOGO 标志，具体见附录 A。

5.2.4 运输至处置点的车辆应具有危险货物或危险废物营运资质。

5.3 信息化设备

5.3.1 车辆出入口、称重设备、卸货区、贮存仓库内部和出入口、主要装置、有毒有害气体和温度探

测报警装置等点位应安装具备自动抓拍功能的在线监控视频装置，

5.3.2 称重区应配备计量检定合格的，具备电子登记、申报功能和二维码标签打印功能的一体化智能

电子磅秤。

5.3.3 自建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监控设备及称重设备应与温州市小微危废统一收运云平台联网。

6 服务提供

6.1 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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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收运服务时应与产生小微危险废物的单位签订服务合同，合同中应明确服务内容、双方义务、

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合同期限、违约责任、保密制度等要求。

6.2 收集服务

6.2.1 开展服务时，人员应佩戴印有“温小微”标志标识的物品，如马甲、袖标、帽子等。

6.2.2 收集的小微危险废物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选择安全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分类包装，并按

类别分区堆放，间隔明显。

6.2.3 小微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应粘贴符合 HJ 1276 规定的标识和标签。

6.2.4 应执行“浙固码”制度，按照对每一件危险废物加贴带有“浙固码”的危险废物标签及出入库

扫码的原则，严格落实“有废必赋、无码不收”，实现“闭环管理、溯源倒查”。

6.3 贮存服务

6.3.1 装卸过程应按 GB 12463 的规定执行，卸货前应核对小微危险废物数量、种类、标签等与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收运计划的相符性。

6.3.2 入库前应将小微危险废物进行称重、登记，按危险废物类别、状态、相容性原则分类分区贮存，

不应对具有反应性、易燃性的危险废物进行混放、混合及开展预处理工作。

6.3.3 小微危险废物的贮存容器的规格、材质及盛装要求应符合 GB 12463、GB/T 325、GB 18191、GB

37822 的规定。

6.3.4 贮存总量不应超过 100t，贮存量不应超过贮存设计总量的 80%，单类危险废物贮存数量不应超

过 35 吨。

6.3.5 贮存期限不应超过 3个月，其中实验室废物的贮存期限不应超过 2 周；确需延长期限的，应报

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

6.4 运输服务

6.4.1 收集过程的运输车辆运输范围不应超出收集行政范围。

6.4.2 运输车辆应按照核定时间、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过程中，应确保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监控

装置设备正常可用。

6.5 增值服务

在开展收贮运服务过程中，应指导并协助产生小微危险废物的单位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相关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健全的危废管理制度；

b) 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系统、温州市小微危废统一收运云平台等信息化系统账号注册；

c) 工业危险废物申报；

d)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

e) 转移联单填报；

f) 危险废物电子台账填报；

g) 规范危废贮存场所建设及危险废物厂内暂存；

h) 规范危险废物标签标识；

i) 员工培训；

j) 应急演练；

k) 安全隐患巡查（地陷、地裂、堆高、过期、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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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维管理

7.1 人员管理

7.1.1 应配备 3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

历的全职技术人员。

7.1.2 应明确各岗位职责，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次数每年不应少于 1 次，培训内容应包括应急程序、

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监测设备的程序，通讯联络或者警报

系统，火灾、爆炸等突发事故应对等，并建立员工个人培训档案。

7.2 安全与应急管理

7.2.1 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管理考核制度，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管理。

7.2.2 应定期对运输工具、贮存设施、应急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维护。加强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强

化隐患排查跟踪治理、逐项整改销号制度。

7.2.3 应按要求制定应急预案，落实责任到人，明确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措施、预防发生意外事故的措

施，包括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的类型分析、发生意外事故时的上报程序、联系方式、应对措施和消除

污染的保障措施等。当危险废物收集种类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2.4 每年应至少开展一次消防训练和应急演练。

7.3 信息化管理

7.3.1 开展收贮运服务可采用自建信息化系统或使用温州市小微危废统一收运云平台系统。自建信息

化系统的，其功能模块应具备如下信息数据：

a) 产生小微危险废物的单位名称、企业性质、所属区域、危废库容量等基本信息，产生危险废

物的管理计划、种类、产生量、贮存量、转移量等信息；

b) 收贮运单位名称、收集能力、仓库存储能力、库存量、资质批复等行管信息，以及收集社会

源危废和应急处置相关信息；

c) 与产生小微危险废物的单位签订合同基本内容、开展服务情况；

d) 使用运输车辆数量、车牌、GPS 轨迹、可视化视频监控、运行速度等信息；

e) 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烟感和温度探测数据；

f) 收贮运单位重点点位视频监控信息；

g) 其他需要相匹配的信息数据。

7.3.2 小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应实时记录，并执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原始纸质危险废

物管理台账的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3 年。

7.3.3 贮存区应实现连续视频监控，视频记录至少保存 3 个月。

8 评价与改进

8.1 评价

8.1.1 应实行组织内部日常监管，接受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

8.1.2 可采用自评或第三方评价的方式定期对收贮运服务进行量化评价。

8.2 改进

8.2.1 可通过对投诉意见、评估结果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DB XX/T XXXX—XXXX

5

8.2.2 应对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评价，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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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收贮运单位运输车辆标志标识

收贮运单位运输车辆标志标识见图A.1。

图 A.1 收贮运单位运输车辆标志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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